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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隨著不斷創新之技術與發明，國家於履行風險預防或危害防止任務時，

得採行之手段亦趨向多元，其中，藉由預先擷取具有個人專屬性之生物特徵

資料，例如指紋及臉部影像等，且建立檔案加以錄存，並於後續入出國身分

查驗程序中，使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進行比對，以達到確認身分之目的，甚

至是建置大型資料庫以備未來不時之需。科技看似有助於大幅提升執法之效

率與正確性，但運用生物特徵資料進行身分查驗，卻可能對人民之自由及權

利帶來新型態之風險及侵害，相關法制是否已提供充分之基礎與保障，值得

關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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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首先將就我國入出國之相關法規進行盤點，並聚焦於入出國身分查

驗程序中，運用生物特徵資料之相關規範予以介紹分析；其次，關注德國法

制中相類之規範，就其法制框架、蒐集對象、資料類型、合法性要件及爭議

等，進行探究，期待藉由他山之石，可以為錯；最後，則嘗試思考在科技日

新月異之發展下，應如何兼顧對人民自由及權利之保障，並針對完善生物特

徵資料運用於入出國身分查驗之法制規範，提出個人之觀察及建議，並希冀

藉此開啟實務與理論之對話。 

關鍵詞：生物特徵資料、指紋、臉部影像、身分查驗、自動查驗通關系統、

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入出國及移民法 


